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二、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年6月29日主席令第70号，2014年8月31日予以修改） 第三十条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设计人、设计单位应当对安全设施设计负责。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审查部门及其负责审查的人员对审查结果负责。【规章】《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2010年12月14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6号,2015年4月2日予以修正） 第五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并在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范围内承担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的监督管理。
三、受理机构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四、审批机构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五、受理条件
省发改委或工信委已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金属冶炼建设项目
六、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七、申请材料
1建设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文件复印件
2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原件
3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复印件
4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原件
5建设项目可研报告或初步设计复印件
6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复印件
八、优惠政策
无
九、办理时限
法定20日，承诺15日
    十、监督方式
电话监督 86589728   
    十一、救济渠道
申请人对行政许可决定不服的，可在六十日内依法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十二、责任追究
无   
十三、办公时间
[bookmark: _GoBack]    工作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0-17:00
    十四、办公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市府大路260号市政务服务中心D11窗口   十五、办公电话
024-83963201/83962779
   十六、审批流程图 
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审查流程图
3.组织专家组审查（7个工作日），企业根据专家组意见整改后，将专家组组长对整改情况确认意见报送制造业安全监管处审查批准（自收到专家组组长书面确认意见起2个工作日）
否
是
是
否
5.向申请人提供《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批复》
（1个工作日）
4.书面答复申请人，说明理由（盖章）（1个工作日）
是否通过
审查
2.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5个工作日）
2.不属于受理范围的，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5个工作日）
2.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受理申请（5个工作日）
是否受理
1.企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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